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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司法认定 

2011 年 06 月 06 日 来源：检察日报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

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自此，我国刑法商业贿赂犯罪体系中又增加了一个

全新的犯罪——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在本罪的刑事司法实践中，

首先应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认定外国公职人员与国际公共组织官员。 

一、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司法认定的基础定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称《公约》)中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等术语进行了

解释。根据《公约》的规定，外国公职人员系指外国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

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以及为外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

公共职能的任何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系指国际公务员或者经此种组织授权代表该组织行

事的任何人员。有关海外商业贿赂案件刑事司法过程中，可以参考《公约》的相关术语解释。 

然而，上述规定中的“公共机构”、“公营企业”、“公共职能”、“国际公务员”等均没有直接对

应的国内法规范判断依据，我国司法机关必须作出细化分析，使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

织官员的解释规则在实务中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刑法解

释的基础定位应当是:参考《公约》术语规定，结合我国刑法原理与司法实践，根据海外商

业贿赂犯罪的特点，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进行准确认定。 

二、外国公职人员的认定 

判断外国公职人员的身份性质，不能受传统职务犯罪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形式要件约

束，应重点从相关雇员隶属的公共机构以及其具体实施的职能是否具有公务属性的实质角度

进行司法判断。 

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属于公共机构，只要其隶属人员实施的行为属于行使公共职能，就应

认定为外国公职人员。 

公营企业中的外国公职人员更难认定。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1)公营企业定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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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国家资本出资设立的企业包括国有资本全资拥有、控股、参

股、不直接持股但实际控制等多种形式，究竟何种国家资本出资企业的形式属于公营企业，

各国的司法实践均存在疑问。(2)公共职能辨识困难。企业本质上是市场中的平等经营主体，

究竟何种经营行为能够认定为公共职能属性，同样存在疑问。对此，笔者认为，公营企业中

外国公职人员的认定应当采取限制性解释，即公营企业是指外国国家资本全资拥有的企业，

其中的外国公职人员应当限定为履行公营企业管理职能的雇员。 

三、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认定 

国际公共组织是具有国际性公共事务管理行为特征的组织，是依据其缔结的条约或其他正式

法律文件建立的有一定规章制度的常设性机构。是否提供国际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国际

公共组织的根本属性，政府与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形式划分并不影响国际公共组织的性质认定。

因此，在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中，国际公共组织包括政府组织与非政

府组织。 

《公约》将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归纳为国际公务员与经国际组织授权行事者两种类型，这对实

务中认定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国际公务员是指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

工作、从事各类国际性公共事务的人员，其职务高低、合同年限等均不影响国际公务员的身

份性质。经国际组织授权行事者不是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但由于国际组织授权其代表国际

组织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在法律认定上应视为国际组织官员。(作者单位:上海市宝山区人

民检察院) 

  


